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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

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重大合同公告 

 

特别提示： 

1、根据合同约定，双方将签订工程总承包协议最终确定项目详

细规模及合同付款条件； 

2、根据合同约定，项目应得到中国政府和约旦政府的明确批准，

项目合同协议应在贷款协议生效后生效。 

 

2019年 4月 25日，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

与约旦武装部队总部签订了《约旦军人公寓二期项目的总承包框架合

同》（以下简称“合同”）。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有

关规定，公告如下：  

一、合同当事人基本情况 

1、业主：约旦武装部队总部（The GHQ-Jordanian Armed Forces 

(JAF)），具体执行方为约旦武装部住房和军事工程司，住址：穆罕

默德·安内达维街，安曼，约旦（Muhammad An-Nejdawi St. Amman, 

Jordan），其主要负责管辖约旦军方所有工程项目的建设及管理。 

2、合同方：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

3、约旦武装部队总部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，最近三个会计年

度未与公司发生类似交易。 



二、合同主要内容 

为业主建设约旦军人公寓二期项目。本项目规模包括 2400 套经

济适用房及室外配套工程，初步总造价不超过 1.5 亿美元。公寓的分

配初步约定如下：40%的公寓位于 Amman，20%的公寓位于 Irbid，10%

的公寓位于 Mafraq，30%的公寓位于 Karak，合同工期为 36 个月。项

目详细规模及合同付款条件将在双方签订工程总承包协议时最终确

定。 

三、合同对公司的影响 

1、根据合同约定，经双方达成一致后将签订工程总承包协议，

若工程总承包协议签订并正常履行，将对公司未来年度财务状况、经

营成果产生一定影响。 

2、合同履行对公司业务独立性不产生影响。 

四、合同履约的风险提示 

1、根据合同约定，项目初步总造价为 1.5 亿美元，项目详细规

模及合同付款条件将在双方签订工程总承包协议时最终确定。 

2、根据合同约定，项目应得到中国政府和约旦政府的明确批准，

项目合同协议应在贷款协议生效后生效。 

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五、合同的审议程序 

合同不需要公司董事会审议表决，不需要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。 

六、其他相关说明 

1、公司将持续披露合同进展情况； 



2、备查文件：《约旦军人公寓二期项目的总承包框架合同》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


